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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

2026藝起派對 - 繪屏東 寫生嘉年華 

活動簡章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

三、 比賽地點：屏東縣恆春鎮之恆春文化中心、恆春古城門、出火地質公園等恆春 

鎮 (戶外場地(不含道路)及公共場域）之人文、歷史、地景、店家 

均可入畫。消費規則請遵守場地方規範，如有相關費用，由使用人 

自行負擔。 

  

四、 比賽時間：2026/04/18（六）10:00-15:00 

五、 報到地點：恆春文化中心寫生活動服務台 

六、 活動資格：對寫生有興趣之民眾皆可參與 

七、 報名方式： 

1 網路報名 

◼ 時間為：2026/03/16（一）中午 12:00至 2026/04/12（日）中午 12:00。 

◼ 網路報名成功且完賽者前 300名（寫生組 200名及創意組 100名），即贈送

藝起派對限定小禮乙份，每人限報名 1組，領取時間為活動當日 15:30止，

逾時則視同放棄。 

◼ 個人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TEgDebwHyX1Kj8TL6 

◼ 團體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pwJHv6U1Yc12TMfn6 

2 現場報名、領取紙張時間：2026/04/18（六）10:00-12:00 

 

八、 活動區域：本活動為屏東縣恆春鎮之屏東縣恆春文化中心、恆春古城門、出火 

地質公園等恆春鎮 (戶外場地(不含道路)及公共場域）之人文、歷 

史、地景、店家均可入畫。消費規則請遵守場地方規範，如有相關 

費用，由使用人自行負擔。 

九、 備註：寫生活動辦理期間，如發生緊急狀況（天災、瘟疫、戰爭、動亂）時，

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發佈相關政策、停止命令、館舍損傷、場地徵招，群聚感染狀況

時，本府將視情況作必要延期、終止或暫停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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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生組 

作品規格 4K圖畫紙（參賽者限用本府提供之畫紙創作） 

創作主題 恆春鎮(戶外場地(不含道路)及公共場域）之人文、歷史、地景、店家均可入

畫 

表現形式 畫作形式可以具象寫生，描繪人文地景，或是結合抽象方式畫出您對景點的想

像或願景。 

媒材 水彩、水墨、速寫、噴漆、鉛筆、代針筆、色鉛筆等創作媒材皆可。 

本府僅提供畫紙，不提供畫具與椅凳等，請參賽者自行準備。 

評選方式 1. 依現場完成作品之整體性 30%、技法 25%、創意 20%、構圖 15%、創作理念

10%。 

2. 各組取前三名、優選十名、佳作二十名。 

3. 作品不得落款、簽名，若有者將視為淘汰論之。 

4. 不限設籍屏東，每人限提交 1件作品參賽。 

參賽資格及

組別 

1. 社會組：大專院校及社會人士 

2. 高中組：高中職或五專制一年級至三年級 

3. 國中組：國中七年級至九年級 

4. 國小高年級組：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 

5. 國小低年級組：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 

活動時間 1. 活動比賽時間：2026/04/18（六）10:00-15:00止 

2. 網路報名領取紙張時間：2026/04/18（六）10:00-12:00止 

3. 現場報名領取紙張時間：2026/04/18（六）10:00-12:00止 

4. 收件截止時間：2026/04/18（六）15:00止 

5. 公告得獎時間：（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官網及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官方臉書專頁

公告） 

6. 得獎者獎金及獎狀領取時間由府方另行通知 

展出方式 各組「前 3名」及「優選」作品將擇期於屏東縣恆春文化中心展出，實際時間

以本府公告日為主，展出後原件歸還。 

獎勵 1.寫生組網路報名成功且完賽者前 200名，即贈送藝起派對限定小禮乙份，每

人限報名 1組，報到時間為活動當日 10:00-12:00止，逾時則視同放棄。 

2.第一名獎金為新台幣 5,000元整、第二名為新台幣 3,000元整、第三名為新

台幣 2,000 元整、優選為新台幣 1,000元整、佳作為獎狀一只。 

注意事項 

1. 所有參賽紙張由主辦單位提供，並由主辦單位蓋戳印，未蓋戳印者視為不符

收件將不受理（請參賽者領取紙張前檢查是否有戳章，不接受事後蓋章） 

2. 本活動於恆春鎮之戶外場地（不含道路）及公共場域。 

3. 報名前請詳閱報名表內容，凡簽署參加者，視為同意本活動之各項規定。未

滿 18 歲者請由監護人詳閱條款再行報名。 

4.參與寫生組但未入選者之作品，由府方公告之日期憑本收執聯領回作品，逾

期未領者，本府不負保管之責，並對作品有處置之權，參賽者不得有異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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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意組 

作品規格 8K創意圖稿或著色線稿（由本府提供） 

創作主題 恆春鎮(戶外場地(不含道路)及公共場域）之人文、歷史、地景、店家

均可入畫 

表現形式 主辦單位提供畫作線稿、幾何圖形進行發想，觀察屏東人文、地景、

事物，結合創意，呈現於畫紙。 

媒材 水彩、水墨、速寫、噴漆、鉛筆、代針筆、色鉛筆、蠟筆等創作媒材

皆可。 

參賽資格 不限年齡、設籍。 

活動時間 1. 活動比賽時間：2026/04/18（六）10:00-15:00止 

2. 網路報名領取紙張時間：2026/04/18（六）10:00-12:00止 

3. 現場報名領取紙張時間：2026/04/18（六）10:00-12:00止 

4. 本組完成作品毋須繳回，請民眾自行將畫作攜回紀念。 

獎勵 創意組網路報名成功且完賽者前 100名，即贈送藝起派對限定小禮乙

份，每人限報名 1組，報到時間為活動當日 10:00-12:00止，逾時則

視同放棄。 

注意事項 

1. 主辦單位提供畫作線稿，本組完成作品毋須繳回，請民眾自行將畫作

攜回紀念。 

2. 本活動於恆春鎮之戶外場地（不含道路）及公共場域。 

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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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資料表(由參賽者收執) 

姓名  
性別 □男 □女 

生日 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是否滿 18歲 □是 □否 監護人  關係  

聯絡電話 
(手機) 通訊地址 □□□ 

 

Email  

參加組別 

(必填) 

寫生組 

□社會組、□高中組、□國中

組、□國小高年級組、□國小

低年級組 

□創意組 

 

作品 

名稱 
(作品交件時請填寫作品名稱) 

報名前請詳閱以下切結書，凡簽署參加者，視為認同本活動之各項規定： 
1. 本人參與本活動之著作(作品)內容皆為本人所著作，且報名表資料正確無誤，如有違反或失

誤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2. 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屏東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，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及方式之限制，包

括︰公開展示權、重製權、編輯權、改作權、散布權、公開上映權、公開口述權、公開演出
權、公開傳輸權、公開播送權、相關文宣品與衍生品發行及販售。作者並應承諾不對本府行使
著作人格權。 

3. 投件作品如涉及不適之內容(例:情色、種族歧視，使人產生身心不適圖像或符號等)，或經本府
審視其創作內容不符本次主題者，不列入展示。 

4. 投件者對本府之評審結果、作品陳列、文宣出版等不得有任何異議。 
5. 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，本府得隨時修正補充，且以本府文化處官網最新公告與簡章為

主；如有疑義或爭議，本府擁有最終解釋權、修改、說明及決定權。 
6. 參與寫生組但未入選者之作品，由府方公告之日期憑本收執聯領回作品，逾期未領者，本府不

負保管之責，並對作品有處置之權，參賽者不得有異議。 
7. 寫生組入選作品於獲選日翌日起至退件截止日期間本府負保管之責，並辦理作品保險事宜。每

件作品保額統一為新臺幣 1萬元整，最高理賠金額不超過投保金額 1萬元，且實際理賠金額視
作品損壞與修復狀況而定。 

8. 寫生組入選作品於展出後，由本府通知擇期憑本收執聯領回作品，逾期未領者，本府不負保管
之責，並對作品有處置之權，參賽者不得有異議。如自行委託貨運公司取件，請將本聯交由貨
運公司，本府憑據辦理退件，惟作品於運送過程中，如受搬運或包裝等因素而導致作品損壞，
本府不負賠償責任。 
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報名資料表(貼於作品後方) 

姓名  
性別 □男 □女 

生日 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是否滿 18歲 □是 □否 監護人  關係  

聯絡電話 

(必填) 

(手機) 通訊地址 

(必填) 

□□□ 

 

Emai(必填)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參加組別 

(必填)  

 

 

 

 

寫生組 

□社會組、□高中組、□國中組、 

□國小高年級組、□國小低年級組 

□創意組 

作品 

名稱 
(作品交件時請填寫作品名稱) 

 


